
附件 6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指标表
评价指标

自评
得分

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决
策

20

项
目
立
项

12

论
证
决
策

4
论证充
分性

4 4

1.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
调查工作总结等文字材料的得 2分。

2.经过集体会议协商，并咨询相关专
家意见，且有文字材料的得 2分。
如无，则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。

不需单位申报，由上级部门直接下达
工作任务。

目
标
设
置

6

完整性 2 2

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
设置的完整性，即是否包含总目标和阶段
性目标，是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
服务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成本指标，预期
达到的效果性指标，据此核定分数。

包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，计划完成
36000 批次食用农产品快检、保健食品
抽检任务 7 批次省计划、市计划任务
以及专项监督抽检任务。

合理性 2 2

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
设置的相关性，即绩效目标是否与资金或
项目属性特点、支出内容相关，体现决策
意图，同时合乎客观实际，据此核定分数。

绩效目标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、支
出内容相关，体现决策意图，合乎客
观实际。

可衡量
性

2 2

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
设置的可衡量性，即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有
数据支撑、是否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
指标，据此核定分数。

计划完成 36000批次食用农产品快检、
保健食品抽检任务 7批次目标任务。

保
障
措
施

2

制度完
整性

1 1
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制度

完整性和是否具备条件实施，根据实际情
况核定分数。

制定 2020 年浈江区农贸市场食用农产
品快检和食品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。

计划安
排
合理性

1 1
依据工作进度计划等相关基础信息

和证据判断，并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。
制定 2020 年浈江区农贸市场食用农产
品快检和食品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。

资
金
落

8
资
金
到

5
资金到
位率

3 3
1.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到位的，得 3
分；
2.各类来源的资金未足额到位的，按

2020 年 3 月，浈江区局收到区财政局
下达省级食品抽验专项资金 22.2万元
的指标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

实 位 实际到位金额/应到位金额*指标分
值

资金到
位
及时性

2 2

1.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的，得 2
分；
2.各类来源的资金未及时到位的，按

实际及时到位的金额/应及时到位的金额
*指标分值

2020 年 3 月，浈江区局收到区财政局
下达省级食品抽验专项资金 22.2万元
的指标，资金及时到位。

资
金
分
配

3
资金分
配
合理性

3 3
依据相关信息和证据判断资金分配是

否合理，是否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。
不需再分配资金的用款单位。

评价指标

自评
得分

评分标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管
理

20

资
金
管
理

12

资
金
支
付

6
资金支
出率

6 6

主要依据“支付额/预算额度*100*
指标权重”计算核定得分，同时综合考虑
工作进度，以及是否垫资或履行支付手续
而影响支出率等因素适当调整最后得分。

22.2 万元/22.2 万元*6＝6

支
出
规
范
性

6
支出规
范性

6 6

1.预算执行规范性 2分，按规定履行
调整报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，且按事项
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的得满分，否则酌情扣
分。

2.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2 分，资金管
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
得满分，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虚列支出，
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的，以及其他不符
合制度规定支出的，视情节严重情况扣
分，直至扣到 0分。

3.会计核算规范性 2分，规范执行会
计核算制度得满分，未按规定设专账核
算，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，或其他核算
不规范的，视具体情况扣分。

预算执行规范，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
且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；资金管
理规范，专款专用；会计核算规范，
专账核算。



事
项
管
理

8

实
施
程
序

4
程序规
范性

4 4

项目或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，包括项
目或方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项目
招投标、建设、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
行相关制度规定的，得满分，否则酌情扣
分。

项目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管
理
情
况

4
监管有
效性

4 4

1.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管理单
位建立有效管理机制，且执行情况良好得
2分，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
断并核定分数。

2.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
判断，如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
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、监控、
督促整改的，得 2分；否则，视情况扣分。

建立有效管理机制，执行情况良好；
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方案实施
开展有效的检查、监控、督促整改。



评价指标

评分标准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
称

权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名称
权重
(%)

自评
得分

产
出

60

经
济
性

5

预算
控制

3
预算控
制

3 3

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
本匹配的前提下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
计划的，得满分；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的，
或者支出未能保障事项相应完成进度
的，酌情扣分。

浈江区局 2020 年省级食品抽检专项资
金 22.2 万元，实际支出 22.2 万元。在
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
的前提下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。

成本
控制

2
成 本
节约

2 2

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与
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，项目实施的
成本（包括工程造价、物品采购单价、
人员经费等）属于合理范围的（如与同
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致相符的）得满分；
成本不合理的（如明显高于或低于同类
项目或市场价格的）酌情扣分。

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与同类
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，项目实施的成本
属于合理范围的（如与同类项目或市场
价格大致相符的）。

效
率
性

50

完成
进度

50

（完成
进度-个
性指标）

50

10 综合考虑评价对象的实施内容、实
施阶段等因素，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
重，包括完成及时性、实际完成情况、
质量达标情况等。

完成食用农产品快检 37561 批次，合格
37525 批次，合格率 99.9%，销毁不合格
的食用农产品 289.8 公斤；完成保健食
品抽检任务 7批次，其中监督性 3批次、
节日专项 4批次，合格率 100%。

完成
质量

（完成
进度-个
性指标）

15

效
益

效
果
性

经济
效益

（经济
效益-个
性指标）

5

根据评价对象选择效果性指标，并
相应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重。

项目成效显著，有效的保障了辖区

内食品质量安全，规范了食用农产品经

营秩序，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得到有效落

实，食品安全水平持续提高，取得了良

好社会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度高，2020

年我局未发生针对食品抽检及监管管理

社会
效益

（社会
效益-个
性指标）

10

生态
效益

（生态
效益-个
性指标）

5



工作的投诉、信访情况。可持
续发
展

（ 可 持
续发展-
个 性 指
标）

5
根据评价对象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

权重。

公
平
性

5
满意
度

5
服务对
象

满意度
5 5

表示满意的服务对象数/项目覆盖
范围内接受调查的对象总数*指标分值


